
 

 

使用规则 
 

为了保证酒店的公共性和安全性， 

敬请入住本酒店的客人根据住宿条款第十条， 

遵守下述规则。 

若您不遵守本规则规定的事项， 

我们将根据住宿条款第七条，谢绝您继续入住。 

 

规则项目 

 

1. 请您勿在客房内使用取暖、做饭的用火器具和熨斗等； 

2. 请勿在容易引起火灾的地方吸烟，如床上； 

3. 请勿将下列物品带入大厅和客房内： 

(a) 动物、鸟类（宠物类）。※但导盲犬、协助犬、助听犬不在此限。 

(b) 明显发出恶臭的东西 

(c) 火药和挥发油等容易起火或引火的东西 

(d) 未被允许合法持有的刀枪类 

4. 请勿在酒店内赌博，作出扰乱风气的行为或妨碍其它客人的行为； 

5. 请勿将访客带入客房； 

6. 请勿把客房或大厅当作办公场所或展厅使用； 

7. 请勿在酒店内作出向客人发放广告品之类的行为； 

8. 请勿从酒店外订买或带入饮食品； 

9. 衣物或遗忘物品的保管期限除了有特别指定外，一般为您离开后的六个月内。超出期限，我们将依法予以

处理； 

10. 关于酒店内各项设施和各项物品的说明： 

(a) 请勿用于非目的用途； 

(b) 请勿带出酒店； 

(c) 请勿移到其他地方或进行加工。 

11. 请勿将客房用于非住宿目的； 

12. 在酒店区域内停放车辆，我们概不负责； 

13. 请勿将会有损酒店外观的物品挂在窗外。 

 

 

提示 

1. 请在到达酒店时付款。前台有账单，请在每次消费时付款； 

2. 我们以各个房间为单位开具发票，如果同一房间的客人希望分开开具，请告之； 

3. 如果对付款有疑义，请询问前台会计； 

4. 尤其请勿穿着睡衣、拖鞋出客房； 

5. 如果您使用房间的电话，我们将收取电话费和设备使用费，敬请谅解。 



 

 

 

 

 

第一条 适用范围 
(1) 本酒店与客人签订的住宿合同以及相关的合同，应依据本条款的规定；

本条款未尽事宜，则依据法律或一般惯例处理； 

(2) 本酒店在不违反法律和惯例的范围内签订特约时，不论前项之规定，应

优先适用特约。 

 

第二条 住宿合同的申请 

1. 希望向本酒店申请签订住宿合同的客人，向本酒店提供以下事项的说明： 

(1) 住宿人姓名 

(2) 住宿日期和预计到达时间 

(3) 住宿费用（原则上按附表第一的基本住宿费） 

(4) 本酒店认为必要的其他事项 

2. 客人在住宿中超过前项第（2）款的住宿日期，申请继续住宿的，本酒店

视为申请后即续签了住宿合同。 

 

第三条 住宿合同的成立等 

1.本酒店同意前项申请的签约，住宿合同即成立，但如果能够证明本酒店未

同意，则不在此限； 

2.如果依据前项之规定，住宿合同成立，则以住宿期间（超过三天的算三天）

的基本住宿费为限，于本酒店指定的日期前，支付本酒店规定的申请签约

费； 

3.申请签约费首先充作客人最终应支付的住宿费用，发生适用第六条之规定

的情况时，按违约金，其次赔偿金的顺序充用，如有余款，再根据第十二

条的规定支付费用时退回； 

4.如果客人不按规定于本酒店指定的日期之前支付第二项之申请签约费，则

住宿合同失效，但仅限于指定申请签约费的支付日期时已由本酒店告知客

人这一规定的情况。 

 

第四条 不需支付申请签约费的特约 

1. 不论前条第二项之规定，合同成立后，本酒店有时会同意签订不需支付

申请签约费的特约； 

2. 若同意签订住宿合同时，本酒店未要求支付前条第二项的申请签约费，

或者未指定该申请签约费的支付日期，则视为已同意签订前项之特约。 

 

第五条 拒绝签订住宿合同 

1. 下列情况下，本酒店不同意签订住宿合同： 

(1) 住宿的申请不符合本条款的； 

(2) 因客房满而没有空余客房的； 

(3) 住宿的客人被认为有可能作出违反有关住宿的法律规定、公共秩序 

或良好风俗的行为的； 

(4) 住宿的客人为《防止黑社会成员不正当行为的相关法律》（1992年 

3月 1日施行）规定的黑社会和黑社会成员等（下称“黑社会”和“黑 

社会成员”）或其相关人员以及其他反社会势力的； 

(5) 住宿的客人是由黑社会或黑社会成员控制业务活动的法人以及其他 

团体的； 

(6) 住宿的客人是法人，其高级管理人员中有黑社会成员的； 
(7) 住宿的客人有明显妨碍其他客人的言行的； 

(8) 住宿的客人对住宿设施或酒店设施工作人员（员工）施加暴力、胁 

迫、恐吓，提出压制性不正当要求，或超出合理范围要求承担费用 

的，或者曾经作出过同样行为的； 

(9) 住宿的客人被明确认定有传染病的； 

(10) 因天灾、设施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的原因而不能让客人住宿的； 

(11) 住宿的客人烂醉如泥，有可能妨碍其他客人的；有明显妨碍其他客

人的言行的。 
 

  

第六条 客人的合同解除权 

1. 客人可向本酒店提出解除住宿合同； 

2. 客人因归责于自身原因而解除部分或全部住宿合同的，根据第三条第二

项之规定，由本酒店指定申请签约费的支付日期并要求支付，这种情况

下，对于客人解除住宿合同时的违约金支付义务，仅限于本酒店已告知

客人的情况； 

3. 客人预先未与酒店联系，到住宿日当天下午8点（如果预先明确了预计

到达时间，则为该时间2小时后的时间）仍不到酒店的，本酒店视为住

宿合同已被客人取消。 

 

第七条 本酒店的合同解除权 

1. 下列情况下，本酒店可解除住宿合同： 

(1) 客人被认定有可能作出违反有关住宿的法律规定、公共秩序或良好 

风俗的行为的，或者被认定已作出该行为的； 

(2) 住宿的客人被明确认定有传染病的； 

(3) 因天灾等不可抗力的原因而不能让客人住宿的； 

(4) 住宿的客人烂醉如泥，有可能妨碍其他客人的；有明显妨碍其他客 

人的言行的；（符合冲绳县酒店业法施行条例第五条之规定的情况 

的。） 

(5) 为《有关防止黑社会成员不正当行为的法律》（1992年 3月 1日施行） 

规定的黑社会和黑社会成员等（下称“黑社会”和“黑社会成员”） 

或其关系人以及其他反社会势力的； 

(6) 由黑社会或黑社会成员控制业务活动的法人以及其他团体的； 

(7) 是法人，其高级管理人员中有黑社会成员的； 

(8) 有明显妨碍其他客人的言行的； 

(9) 对住宿设施或住宿设施工作人员（员工）施加暴力、胁迫、恐吓， 

提出压制性不正当要求，或超出合理范围要求承担费用的，或者曾 

经作出过同样行为的； 

(10) 不遵守本酒店规定的使用规则的禁止事项的； 

(11) 在卧室躺着抽烟，乱动消防设备等以及其他不遵守本酒店规定的使 

用规则的禁止事项的（仅限于预防火灾所需的事项）。 

2. 本酒店根据前项之规定解除住宿合同的，不收取客人尚未享受的住宿服 

务等费用。 

 

第八条 住宿登记 

1. 客人于住宿当天，在本酒店前台登记以下事项： 

(1) 客人的姓名、年龄、性别、住址和职业 

(2) 若为外国人，则登记国籍、护照号码、入境地和入境日期 

(3) 离店日期和预计离店时间 

(4) 本酒店认为必要的其他事项 

2. 客人欲用旅行支票、住宿券、信用卡等等同货币的方式支付第十二条的 

费用时，请预先在前项登记时出示。 

 

第九条 客房的使用时间 

1. 客人可使用本酒店客房的 

时间为14:00至第二天11:00，但如果连续住宿，则除到达日和离开日外， 

可全体使用； 

2. 不论前项之规定，本酒店有时允许在该项规定的时间外使用客房。这种

情况下，我们将收取额外费用： 

(1) 超过3小时以内的，收取客房费用的30% 

(2) 超过6小时以内的，收取客房费用的50% 

(3) 超过6小时以上的，收取全额客房费用 

 

住宿条款 



 

 

\ 

第十条 使用规则的遵守 

1. 客人在本酒店内，遵守本酒店制定并贴示在酒店内的使用规则。 

 

第十一条 营业时间 

1. 本酒店的主要设施等的营业时间如下，其他设施等的详细营业时间请见

小册子、各处的贴示、客房内的服务指南： 

(1) 前台的服务时间 

a. 关门时间   无 

b. 前台服务  24小时 

2. 在必要而不得已的情况下，有时会临时更改营业时间，这种情况下，我

们将以恰当的方式通知。 

 

第十二条 费用的支付 

1. 客人应支付的住宿费用等的明细项目及其计算方法，见附表第一所列； 

2. 前项的住宿费用等，在客人离开或本酒店要求时，以货币或本酒店认可

的旅行支票、住宿券、信用卡等可替代的方式在前台支付； 

3. 本酒店为客人提供客房，且客房可使用，即使客人未住宿，我们也将收

取住宿费用。 

 

第十三条 本酒店的责任 

1. 本酒店履行住宿合同以及相关合同时，或者因不履行合同而给客人造成

损失的，则赔偿相应损失，但如果非因归责于本酒店的原因而造成的，

则不在此限。 

 

第十四条 无法提供签约客房时的处理 

1. 本酒店无法向客人提供签约客房时，应经客人谅解，尽量安排相同条件

的设施； 

2. 不论前项之规定，本酒店无法安排其他住宿设施时，向客人支付与违约

金相当的补偿费，该补偿费用作损失赔偿款，但如果无法提供客房是因

非归责于本酒店的原因造成的，则不支付补偿费。 

 

第十五条 寄存物品等的处理 

1. 客人寄存前台的物品或现金以及贵重物品，发生灭失、毁损等情况的，

除不可抗力外，本酒店赔偿相应损失； 

2. 客人带入本酒店内的物品或现金以及贵重物品，未寄存前台，因本酒店

故意或过失而发生灭失、毁损等情况的，本酒店赔偿相应损失，但对于

客人未预先明示种类和价格的物品，除本酒店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

外，以15万日元为上限，赔偿其损失。 

 

第十六条 客人的行李或携带物品的保管 

1. 客人的行李在住宿之前到达本酒店的，仅限于到达前本酒店已经知道的

情况下负责保管，客人在前台办理住宿登记时，我们将交给客人； 

2. 客人退房后，客人的行李或携带物品遗忘在本酒店的，如果知道持有人，

则本酒店应联系该持有人并请求指示，但如果持有人未进行指示或者无

法知道持有人，则包括发现日在内保管七天，之后送到就近的警署； 

3. 前两项关于酒店保管客人行李或携带物品的责任，对于第一项的情况，

按前条第一项的规定办理；对于第二项的情况，按前条第二项的规定办

理。 

 

第十七条 客人的责任 

1. 因客人故意或过失而导致本酒店遭受损失的，则该客人向本酒店赔偿相

应损失； 

 

 

第十八条 停车的责任 

1. 客人使用本酒店的停车场时，不论是否寄存车辆钥匙，本酒店只出借场

所，并不承担车辆管理责任。但如果在对停车场的管理上，因本酒店故

意或过失而造成损失的，则负责赔偿。 

 

 

〔附表第一〕 
住宿费用的计算方法（涉及第二条第一项、第三条第二项和第十二条第一项） 

客人应支付的总额 

(1) 住宿费用  [1] 基本住宿费（房费）    [2] 消费税  [1] ×10% 

(2) 额外费用  [3] 餐饮以及其他使用费用  [4] 消费税  [3] ×10% 

 

（附表第二）违约金（涉及第六条第二项） 

接到解除合同通知之日 不住宿 当 天 前一天 九天前 二十天前 

一般（14人及以下） 100% 80% 20%   

团体（15人～99人） 100% 80% 20% 10%  

团体（100人以上） 100% 100% 80% 20% 10% 

※1. ％是违约金与基本住宿费的比例； 

※2. 若缩短了住宿天数，则不针对缩短天数，而对取消的签约天数收取违 

约金； 

※3. 若部分团体客人（15人以上）解除了合同，则对于住宿的十天前（若

在该日之后我们接受了住宿要求，则为接受之日）的住宿人数的 10%

（若有零数，则进位）的人数，不收取违约金。 

 


